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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9 1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藤井直治先生（日本 )

一 .导言

1. 1 9 8 1 年 9 月 1 8 H , 大会第 4 次会议决定在议程中列入一个项目，题

名如下：

" 酷则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a ) 各会员国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单 

方宣言：秘书长的报告

( 0 ) 医疗道德的守则草案：秘书长的报告 "

并将其发交第三委员会。

2. 1 9 8 1 年 1 0 月 2 2 日至3 0 日和1 1 月 2、 3 和 9 日，委员会在第27

至 3 8 次和第 4 3 次会议上连同项目75̂  85, 8 6 和 8 7 —并审议了本项目。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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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和一名观察员对这小项目提出的意见已载于各次会议的简要记录中（A/C. 3/ 

36/SR 27 -38  和 4 3 )。

3 . 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 a ) 医疗道德的守则草案：秘书长的报告（A / 3 6 /14 0和 Add. 1 至 4 ) ;

( b ) 各会员国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单方宣 

言 ：秘书长的报告（A/36/426和Add. 1);

( C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第十九章和第二十三章（A/36/3/Add. 19 

和 2 3 ( 第一部分 ） ）。 '

4 . 在 1 0 月 2 2 日第2 7 次会议上，人权司副司长就本项目发了言。

将 编 入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号 》（ A/36/3/Rev^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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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议草案的审议  

A . 决议草案 A/C. 3/36/l  34

5. 1 1月 2 H第 3 7 次会议上，端典代表提出题为 " 酷则和其他残醇、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的决议草案（A/C. 3/36/1； 3 4 ) , 提案国为奥地利、 

哥斯达黎加、丹麦、厄展多尔、芬兰、希腊、冰岛、牙买加、荷兰、挪威、葡萄牙 

西班牙和瑞典 , 后来加入的还有加拿大和尼加拉Æ

6 . 委员会 1 1 月 3 日第3 8 次会议未经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见 第 1 4 

段，决议草案一）。

B . 决议草案A/C. 3/36/ lj 38

7 . 在第 3 7 次会议上，荷兰代表提出题为 " 《医疗道德准则》草案 "的决议  

草 案 （A / C .  3 / 3  6 / i .  3 8 ) , 提案国为澳大利亚、奥地利、哥斯达黎加、 

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荷兰、. 新西兰、挪威、 巴拿马、葡 . 牙、瑞典和 

美利坚合众国，.后来加入的还有尼加拉瓜。

8 . 在同次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议将下面执行部分第2 段的 

案文：

" 2 . 请秘书长将附载经按照他所收到的答复订正的医疗道德原则草案分 

发给会员国，请它们再作 i平论，

中 " 按照他所牧到的答复 " 的一句话删去。

9 荷兰代表随后根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议修改了这项决议草案， 

将扶行部分第2 段 中 " 按照他所收到的答复订正 " 的一句话删去，并 去 " 秘书 长 " 

与 " 的医疗道德 " 之间加入 " 订 正 " 两字。

1 0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投票通过了这项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见第 

1 4 段，决议草案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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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决定草案A/q 3/36/-L 3QfpRev l

11. 1 0 月 2 8 H第 3 3 次会议上，约旦代表提出题为 " 睡别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的决定草案（后来以A/C. 3 /3 6/L 3 9 号文件散 

发 ），其案文如下：

" 大会第三委员会，

‘在听取了关于齐亚德 . 阿 卜 . 艾恩先生命运的发言后，

" m 三委员会主席致函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传达在委员会上所表示的关 

切 ，并联合呼吁释放齐亚德 • 阿 卜 . 艾恩先生，让他前往他所选择的任何国裏 '

1 2 . 其后，委员会收到了一项订正决定草案U/C. 3/36/L 39/R ev 1), 

提案国是约旦，其案文如下：

" 大会，

" 注意到约旦公民齐亚德 . 阿 卜 .艾恩先生可能要被美国当局弓 I渡到以色 

列去而引起的关注， ,

大会主席以大会的名义致函美国政府，转达各方的关注，并呼吁不应 

把 阿 卜 ，艾恩先生引渡到以色列去。 "

1 3 . 这项决定草案后来被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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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1 4 .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大会，

回 顾 其 1 9 7 5 年 1 2 月 9 日第 3452 ( X X X )号决议通过的《保伊人人 

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

铭记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7 条，

还回顾其 1 9 7 7 年 1 2 月 8 日第3 2 / 6 2号决议，其中请人权委员会按 

照 1 9 7 7 年 1 2 月 8 日第3 2 / 6 3号决议里的《宣 言 》所载的原则，草拟一 

项禁止酷开i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公约軍案，兵 0 顾其

1 9 7 7 年 1 2 月 8 日第3 2 / 6 3号决议，

注意到第六届廣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9 8 0 年 9 月 5 日第1 1

号决议表示深信应尽早完成公约韋案定翁工作 ,

1。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年 5 月 8 日第1981/37号决议2其 

中理事会授权人权委员会的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在安员会第三十八届 

会议以前，召开一星期的会议，以便完成关于公约享案的工作；

2 。i 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完成草拟一 

项禁止酷剂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的公约草案，以便将 

该草案连同以后有效挟行该公约的親定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3 。 决定把题为 " 黯剂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的 

项目，列入其第三千七居会议格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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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二 

《医疗道德准则》草案

大会，

皇 史 大 会 1 9 7 5 年 1 2 月 9 日第3454 (XXX)号决议一致通过的《保护

人人不受酷剂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

回顾其 1 9 7 6 年 1 2 月 1 3 日第 3 1 / 8 5 号决议，该决议请世界卫生组 

织拟订有关保护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不章酵则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医疗道德准则，案，

9 7 9 年 i 月第六十三届会议核可载于题力" 拟定医 

疗道德准则 " 的报告中的各项原则，表示赞赏。该报告附件载有国际医学组织 

理事会编写的原则草案，题 为 "有 关 医 务 人 员 在 保 护 人 人 不 受 酷 刑 和 其 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避或处罚方面的任务的医疗道德原则" ，

又回顾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于 I 9 8 0 年 9 月 5 日通过 

!的第 1 1 号决定，其中希望联合国大会将通过准则草案，但可做任何必要修改， 

- 赞赏地注意到1 9 7 5年 1 0 月在东京举行的第2 9 次世界疾梓大会所遗 

的医生对于被拘留和1 ：禁的人如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别应守的准则，

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1 年 5 月 6 日第1 98 1/27号决议，其中 

建议大会应采取措施在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完成m i  m 约工作 ,

确认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医疗工作是由医生以外的医务人员知医师助 

理、理疗人员和开业，士进行，

对于医学专亞人员或其他医务人员经常从事有递医疗道德的工作,表示 

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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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有必要拟定医学专业人员、其他医务人员及政府官员所必须遵守的 

这个领城的准则，

1 .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收到的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織 界 卫  

生组织执行局核可的医疗道德原则建议所作的评论 2

2  . i 秘书长将 I载 于 本 文 件 附 件中的订正的医疗道德原 1 草案分发 

给会员国，请它们再作评论，

3 . 这^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这个问题，以便通过有关 医 务 人 .

员在保护人人不受黯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ig方面的任 

务的医疗道德原则革案。

参看 A/35/372 和 Aàd. 1 和 2 , A/36/1 40 和 Add,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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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关医务人员在保护人人不受薛开 j 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方面的任务的 

医疗道德原则草案

1 . 被监禁和拘留的人应同未被蓝禁或拘留的人有同样身心律康受到保护的权利

2 . 对 被 盟 禁 和 拘 留 的 人 有 盤 诊 责 任 的 医 务 人 员 ，特别是医生，积极或消极

地从事构成参与、共谋、悉 ,i 或企图施行醇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的一切行为，以严重遭反医疗道德论， ，

3 . 医 务 人 员 ，特 别 是 医 生 ，涉及除目的在保护或增进被监禁或拘留的人的 

身心健康的医疗关系以外与被监禁或拘留的人的任何其他关系，以逢反医疗 

道德论。

4 . :医 务 人 员 ，特别是医生有以下情形者，也以违反医疗道德论：

( £ ) 运用其知识和技能以协助审问方法之进行，

( C ) 诊断被蓝禁或拘雷的人可接受可能不利于其身心建康的任何形式处罚。

. 为 本 宣 言 目 的 ，睡刑是指政府官员、或在他愁愿之下，对一个人故意 

施加的任何使他在肉体上和槽神上极度痛苦或苦难，以谋从他或第三者取 

得情报或招认，或对他傲过的或涉嫌做过的事加以处罚，或对他或别的人 

施加恐吓的行为。 按照《囚犯特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施行合法处罚而 

引起的、必然产生的或雄之而来的痛苦或苦难不在此列。 酷刑是过分严厉 

的、故意施加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苟。


